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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商應以整體管理政策因應大陸
租稅問題

陳明進

國立政治大學會計系

背景及文獻

‧ 統計數據顯示，中國大陸成為我國電子
業廠商最重要的製造基地。

‧ 台商在大陸的投資動機（嚴宗大與李惠琴，
1990；何雍慶，1993；戴愛坪，1998）：

1. 勞工工資低廉且勞動力充沛;

2. 土地成本低廉;

3. 語言、文化背景相似 ;

4. 地緣優勢;

5. 優惠的租稅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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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商去大陸的動機？

劉孟俊，2006年赴中國大陸投資事業營運狀況調查分析報告(調查年度：2005
年)，中華經濟研究院，p.15。

‧ 台商赴大陸的動機：

–尋找低成本(租稅成本及非租稅成
本)代工製造的地點

–群聚效果

–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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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.35% 樣本的大陸投
資占總投資 > 50%

劉孟俊，2006年赴中國大陸投資事業營運狀況調查分析報告(調查年度：2005年)，
中華經濟研究院，p.9。

‧大家都去大陸了，大陸會不會改變？

• (如果你是大陸的政府，大家來了後，
你會開始怎麼想?)

‧中國大陸環境變遷，對於低附加價值、高
耗能源與污染性產業，已不再列為歡迎投
資之招商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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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商感受大陸的六大改變
[廖運源(海基會主任秘書)，2008/2，兩岸經貿，p.5]

‧從「招商引資」改為「挑商選資」

‧從「來者不拒」改為「嫌貧愛富」

‧從「築巢引鳳」改為「收巢改鳳」

‧從「市場經濟優先」改為「社會主義優先」

‧從「沿海改革開放」改為「台商西進養民」

‧從「領導求見招商」改為「工商求見領導」

‧2008年新企業所稅法對台商衝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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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年施行之新企業所得稅法:

‧1.統一內資、外資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法；

‧2.統一並適當降低企業所得稅稅率，企業所得稅最高名
目稅率為33%降為25%；

‧3.統一規範稅前扣除辦法和標準，外資企業不再享有較
優惠的薪資扣除標準、捐贈費用扣除標準等；

‧4.統一稅收優惠政策，實行「產業優惠為主，區域優惠
為輔」的新稅收優惠體系，取消生產性外商企業二免三
減半、再投資退稅、出口退稅延長減半徵收、特定地區
優惠稅率等普惠性租稅優惠，但對重點扶持和鼓勵發展
的產業與項目擴大租稅優惠，如高新技術產業企業可適
用15%的優惠稅率，由原來僅限定設立於國家高新技術
產業開發區的企業擴大到全國範圍，而從事符合規定條
件的環境保護、節能節水或技術轉讓等項目之所得，可
免徵所得稅。

大陸稅收優惠變動—有增有減!

取消再投資退稅8

維持基礎建設、農、林、漁、牧的
稅收優惠

7

增加節能、節水、安全製
造的稅收優惠

無6

增加創業投資的稅收優惠無5

沿用研發費用可以在稅前多計50%的
扣除

4

擴展到全國,但取消兩年免稅高新技術企業適用15%的稅率3

取消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出口型產
業得享有減半課稅

2

取消外商投資生產企業得享有兩年
免稅三年減半課稅

1

2008年企業所得稅外資投資企業所得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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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陸新企業所得稅法變革

假設以往在兩免三減半期間，新舊稅制改
變，對稅率提高影響：

免稅期間 0%   25%
(稅後淨利減少25%)
減半期間 15% 25% 
(稅後淨利減少12%)

對台商成本競爭優勢的衝擊?

半數以上台商已經開始獲利繳稅，會逐漸受到新稅制對
租稅成本提高的衝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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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跨國企業的租稅成本是以總體考量

在大陸繳的稅，回台灣能不能抵稅?

臺灣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陸地區來源所得
者，應併同臺 灣地區來源所得課徵所得稅。但其在大陸地區

已繳納之稅額，得自應納稅 額中扣抵。 臺灣地區法人、
團體或其他機構，依第35條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，經 由
其在第三地區投資設立之公司或事業在大陸地區從事投

資者，於依所得稅法規定列報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
資收益時，其屬源自轉投資大陸地區公司或事業分配之
投資收益部分，視為大陸地區來源所得，依前項規定 課
徵所得稅。但該部分大陸地區投資收益在大陸地區及第
三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，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。 前二項
扣抵數額之合計數，不得超過因加計其大陸地區來源所得，
而依臺 灣地區適用稅率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。(臺灣地區與
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#24)

‧新企業所得稅法也加入特別納稅
調整及反避稅條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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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1.引進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的課稅觀念，
將在中國大陸具實際管理功能，但未正式成
立法人資格的企業視為居民企業，就境內外
所得課稅；另外，非居民企業則應就與中國
境內機構、場所有實際聯繫的所得部分予以
納稅。

‧居民企業：本法所稱居民企業，是指依法在
中國境內成立，或者依照外國(地區)法律成
立但實際管理機構在中國境內的企業。(#2)

‧所稱實際管理機構，是指對企業的生產經
營、人員、賬務、財產等實施實質性全面管
理和控制的機構。

‧ 對台商影響？

‧2.規定關聯企業交易移轉訂價之調整及應提
供之資料

‧企業與其關聯方之間的業務往來，不符合獨
立交易原則而減少企業或者其關聯方應納稅收
入或者所得額的，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理方法
調整。企業與其關聯方共同開發、受讓無形資
產，或者共同提供、接受勞務發生的成本，在
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應當按照獨立交易原則進
行分攤。(#41)

‧企業向稅務機關報送年度企業所得稅納稅申
報表時，應當就其與關聯方之間的業務往來，
附送年度關聯業務往來報告表。 (#43) 

‧ 對台商影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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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3.對於境外低稅率地區受控企業的強制利
潤分配；

‧由居民企業，或者由居民企業和中國居民
控制的設立在實際稅負明顯低於本法第四
條第一款規定稅率水準的國家（地區）的
企業，並非由於合理的經營需要而對利潤
不作分配或者減少分配的，上述利潤中應
歸屬于該居民企業的部分，應當計入該居
民企業的當期收入。 (#45)

‧ 對台商影響？

‧4.防杜資本弱化；

‧企業從其關聯方接受的債權性投資與權益
性投資的比例超過規定標準而發生的利息
支出，不得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。
(#4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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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5.對不具合理商業目的安排致減少應納稅
收入或所得額之調整；

‧企業實施其他不具有合理商業目的的安排
而減少其應納稅收入或者所得額的，稅務
機關有權按照合理方法調整。 (#47)

‧6.取消外資股利匯出免稅的優惠，將對外
資在大陸子公司盈餘匯出課徵扣繳稅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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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探討問題：
1.電子業台商在大陸營運稅務之狀況。
2.2008年新<企業所得稅法>施行對電子業台商
之影響。

3.在兩岸嚴查移轉訂價情勢下，對電子業台商
之影響。

4.《個人所得稅自行納稅申報辦法（試行）》
對台籍幹部個人所得稅租稅負擔的影響。

‧以台灣上市、上櫃及興櫃電子業公司在昆山
及蘇州地區轉投資之七家大陸子公司進行實
地訪談。

訪談結果與研究發現（一）

受訪公司大陸稅務成本之狀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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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陸稅務成本之狀況

1) 台商大陸稅務成本的重要程度與其大陸子公司功
能定位及產品利潤率有關。

2) 電子業大陸子公司在價值練功能定位為幾乎多為｢
代工製造｣，或母公司品牌之製造廠，利潤率較
低， 因此租稅成本增加影響較大。

3) 多數受訪台商大陸子公司的主要租稅優惠為二免
三減半，但目前在所得稅課徵上，已進入減半課
稅之租稅優惠期間，在過渡期間(不足五年)後，稅
率由7.5%(或15%)提高到25%，增加幅度顯著。

大陸稅務成本之狀況（續）
4) 其他稅目，受訪公司提及印花稅及城鎮土地使

用稅可能成為潛在重要稅務成本之一。

5) 在大陸對於課稅規定認定趨嚴及增加新稅下，
對於微利的台商電子業在大陸從事加工事業，
其稅務成本的規劃更顯重要。

台商在大陸租稅面臨的不是單一所得稅法修改的問
題，而是大陸經營整體租稅成本提高的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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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談結果與研究發現（二）

新<企業所得稅法>之影響

新企業所得稅法對公司稅率影響程
度

1) 新稅法對台商影響程度不一，主要視受訪
者目前享有的租稅減免程度，以及2008
年後是否仍處於租稅優惠過渡期或是否能
申請獲准有高新技術優惠稅率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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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對新企業所得稅法因應態度

1) 雖然新<企業所得稅法>對台商企業的稅
務成本影響不小，訪談結果發現，多數
企業仍較為被動;七家受訪公司中，二家
個案公司尚未提出因應方案;餘五家中有
三家表示未來將爭取適用高新技術產業
優惠;一家表示考慮在2008年以前新設轉
投資大陸子公司，重新適用二免三減的
優惠，爭取五年的過渡期間，只有一家
提及將爭取其他可行的租稅優惠。

租稅優惠政策變動
對公司未來投資計畫的影響

1) 新<企業所得稅法>除了提供高新技術企業
優惠稅率，對於從事獎勵條件之環保、節
能、節水及技術轉讓等項目所得均予以免
稅。

2) 訪談結果僅二家受訪公司表示願意調整近
期投資計畫，以爭取可行的租稅優惠項目;
餘五家表明短期內之投資計畫不受租稅優
惠措施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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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大陸環境改變，新稅制下，還有沒有租稅優
惠？

• 問題:台商在大陸子公司可否爭取研發及高
新技術優惠?

‧高新技術：擁有核心自主知識產權，以及產
品範圍及研發費用、產品收入、科技人員等
均需占一定比率。

• 對大陸子公司在價值練功能之定位!

放不放心將研發移到大陸?

訪談結果與研究發現（三）

移轉訂價議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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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轉訂價交易情況
1) 電子業台商多採集權式管理，由台灣母公司接

單，並直接掌控大陸子公司管理及業務。

2) 集團內部利潤分配，大陸子公司製造代工的利
潤率通常決定於台灣母公司管理當局，交易訂
價趨向採成本加成方式，惟此一訂價模式容易
忽略市場價格標準，提高大陸稅局查核母子公
司間移轉訂價風險。

3) 台商企業往常習慣透過租稅天堂進行交易，藉
由利潤安排，拉長大陸子公司虧損期間，以延
後定期減免稅的開始適用年度;此類安排容易
成為中國稅局查核移轉訂價之重點對象。

移轉訂價交易類型
1) 多數類型為進銷貨

2) 有形資產之購銷、轉讓和使用

3) 僅有一家提及勞務交易

兩岸移轉訂價交易類型，反映電子業台商對於兩
岸經營個體的功能分工與定位。

多數公司未提及涉有無形資產之移轉訂價交易，
顯示電子業台商可能忽略人員支援、專利技術移轉
或技術合作開發等實務，可能涉及移轉訂價交易申
報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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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轉訂價交易的風險

有4家受訪公司表示受到移轉訂價查核的影
響大，主要原因在於多數受訪台商將大陸子
公司定位為加工製造廠，但進行三角貿易之
交易模式。由於其母公司在台灣多為上市公由於其母公司在台灣多為上市公
司，大陸稅局容易掌握集團獲利的資訊司，大陸稅局容易掌握集團獲利的資訊，對
於台商以製造功能的價值貢獻度較低，而配
置給大陸子公司利潤率較低的操作理由，往
往會提出質疑。

因應移轉訂價交易的方式

在面臨大陸稅局的移轉訂價查核挑戰時，3
家受訪台商表示其主要因應之道為和大陸
稅局人員協商，保留合理利潤率在大陸。

僅有1家受訪公司考慮要將三角貿易模式由進銷貨方
式改為代工方式，降低大陸子公司認列之營收，爭取
大陸稅局之認同。

問題: 協商結案後，是不是移轉訂價的問題就結束了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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兩岸移轉訂價策略發生牴觸或矛盾
時如何因應

• 若兩岸稅局要求互有牴觸時，公司會以滿
足何方為考量?

• 將視個案公平決定兩岸合理利潤率之配
置(politically correct answer!)(politically correct answer!)

• 內心真正的答案內心真正的答案??

訪談結果與研究發現（四）

台籍幹部個人所得稅議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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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自行納稅申報辦法(試行)>
對台籍幹部租稅負擔提高程度

• 2006年11月6日《個人所得稅自行納稅申報辦法
（試行）》中規定，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但居住滿
一年者，年所得人民幣12萬元以上(包含薪金及
其他所得等)或自中國境內兩處以上取得工資薪
金的納稅人須自行申報納稅，亦即在每年三月底
前，凡年收入有上述兩項情況者，除了仍維持由
企業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方式外，個人還要主動
申報。

• 居住滿一年者，源自於大陸境內工作之所得，無
論支付地在大陸或台灣及第三地，都應該在大陸
申報納稅!

對常駐在大陸台籍幹部的影響? 風險提高!

台籍幹部如何因應?

1) 台籍幹部目前因應方式多為採用租稅協
談，將其薪資調高至大陸稅局容許程度，
以符合自行申報納稅規定。

2) 問題:這樣規劃，是否可以規避台籍幹部
在大陸及台灣報稅之風險? 

3) 兩岸沒有租稅協定或建立協商機制下，
對台籍幹部在大陸非稅風險的考量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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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商如何因應大陸租稅變革?

• 專家建議:
• 改變交易結構安排，降低留在大陸的課稅利潤；

• 或更換控股大陸投資的第三地之地點，降低大陸
利潤匯出扣繳率等等；

• ……
• 這些應對的措施，僅考慮到解決大陸目前稅法
改變立即帶來的影響，沒有從企業整體的組織管
理功能調整，去思考大陸投資環境改變的現狀及
未來可能的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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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大陸租稅環境改變造成台商衝擊的原因主要
為二個層面：

• 一是許多台商在集團企業的功能價值鏈管理
上，將大陸子公司定位為製造代工廠，分配
之利潤率較低。因此，大陸的租稅成本提高
對代工製造利潤率的侵蝕，是一項重要的考
量因素。

• 另一個原因是，一些中小企業台商仍習慣於
透過帳務處理操作，或透過租稅天堂進行三
角貿易交易，安排利潤分配，降低須在大陸
繳稅的帳面利潤，在大陸開始採取嚴格查稅
規範下，面臨被補稅的風險也提高。

‧台商的大陸租稅問題？

整體租稅規劃: 作價投資成本、資金來源
(成本)、母子公司間交易模式(計價)、投資
架構…. 影響大陸子公司現在的盈餘水準
及未來匯回的租稅成本。

大陸子公司的功能及組織定位: cost 
down競爭 尋找低成本之資源及低稅負環
境 強化低價競爭能力 ……. 萬一環
境改變了！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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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大稅改 將加速台商轉進越南
【2007-10-01/商業周刊/1036期/P.096 】

‧最近中國政府閃電修法，新制出口退稅率嚴重壓
縮企業獲利，而明年元旦實施的新勞動合同法，更
讓企業勞動成本增加五成以上。政策震盪，企業主
紛紛積極尋找其他出路，其中，被譽為「亞洲新興
第五虎」（編按：其他四虎分別是印尼、馬來西
亞、菲律賓及泰國）的越南，成為許多台商心目中
的首選。

‧傳承中國過去十年的開放政策，越南政府現在也
積極廣設工業開發區，以極低廉的土地租金和優惠
稅率，積極向外資招手，甚至有較偏遠的工業區打
出「七十年不用土地租金、營所稅永遠一○％」的
優惠政策。

台灣錢淹越南 外資No.1 
【2007-11-21/聯合晚報/4版/焦點】

‧北越基礎建設與勞力供給不足是隱憂
根據越南駐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資料顯
示，台商投資越南件數1636件，已躍升為
全球第一，投資金額86億美元，雖然低於
新加坡的93億美元和韓國的91億美元，但
如果加上台商直接從中國和第三地投資越
南，總金額也是全球第一，因此台灣是越
南最重要的合作夥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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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問題:
• 大陸的經驗…..
• 如果你是越南的政府，大家來了後，你會
開始怎麼想?

• 台商從台灣 大陸 越南，是不是就
可以解決根本的問題!

• 管理模式:

• 組織要切合環境

      台商定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陸環境  

 
 台商在大陸投資：

代工/製造 

 

Economies of 

scales 

吸引外資發展工業

世界工廠 

世界市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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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大陸稅務機關所發布選擇重點調查審計對象的一般
原則包括：

• （1）生產、經營管理決策權受關聯企業控制的企
業；

• （2）與關聯企業業務往來數額較大的企業；

• （3）長期微利或微虧卻不斷擴大經營規模的企業；

• （4）與設在避稅港的關聯企業發生業務往來的企
業；

• （5）與集團公司內部關聯企業比較，利潤率低的企
業；

• （6）巧立名目，向關聯企業支付各項不合理費用的
企業。

• 這些稅務風險其實是源自於企業未建立健全的公
司治理觀念及制度

 
 
開 發 大 陸 市 場  

 

子 公 司 在 地 化  

 

重 視 行 銷 /品 牌 /人 才

 

研 發 /技 術 提 昇  

管 理 在 地 化  

企 業 /人 :在 地 繳 稅

高 新 技 術 企 業  
 

研 發 在 地 化  

台 商 企 業 因 應  

健全公司治理(會計制度、常規交易、遵守法
令)， 管理企業在大陸的稅務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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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
謝 謝 您 的 聆 聽


